
年度　就学援助費受給申請書兼世帯票

刈谷市教育委員会

为了申请就学援助，请准备如下必要的书类资料后，提出申请。

刈谷市

1 接受生活保护者。

2 生活保护停止或废止者（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停止・废止）

3 市町村民税非課税又或者是減免者

4 个人事业税和固定资产减免者。

5 国民年金的挂金免除或国民健康保险减免者。

6 儿童抚养补助j支给者。

7 接受世带更生借给者。

8 拥有职业安定所登录的日雇劳动者。

9 其他（请填写具体的内容）

上記の者を就学援助を必要とする児童として報告します。

令和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以上是就学援助者必要的情况报告。

令和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(様式第１号） 令和

申请日 令和　〇年　〇月　〇日

就学援助申请中，同意、委任以下内容。

认定审查必要时，本人（包括家人）的基本状况，课税资料，儿童
　同意抚养补助的资料等阅览，作为判定根据。

・委托学校，接受就学援助费的申请和请求事务。

　另外，就学援助费发放后，有滞纳时委任学校用于学习用品费用等的支付。

申请者（保护者）姓名：　　刈谷　花子

家
族
の
状
況

姓名 成员关系 生年月日 职业或学校年级

（申請者）　刈谷　花子

申
請
者

(

保
護
者

)

住所
○○町△丁目△△番地

　×××ｱﾊﾟｰﾄ101号 电话号码 ××－××××

本人 Ｓ〇．〇．〇 　　　〇〇(株)

　　　刈谷　太郎 長男 Ｈ〇．〇．〇 　　　〇〇中学校　〇年

　　　刈谷　花美 長女 Ｈ〇．〇．〇 　　　〇〇小学校　〇年

　　　刈谷　二郎 二男 Ｈ〇．〇．〇 　　　〇〇保育園

　　　東陽　月子 母 Ｓ〇．〇．〇 　　　無職

申
請
理
由

　（例）收入不安定生活困难等。

学
校
使
用
欄

継続　・　新規

小学校長　　印 所得课税证明书的确认

継続　・　新規

中学校長　　印 所得课税证明书的确认

带颜色的地方，请填写申请者的同一名

字。之后填写全家人的名字。

申请明年的援助时，请填写明年的学校名和学年。申请今年的

请填写今年的学校名和学年。

选择符合条件的地方画上〇，复数选择

也可，选择9时，必须填写理由。

请填写申请的年度。

里面的内容请一定确认。



≪交出时的注意事项≫
・关于附带的资料

以下情况、所得証明书有必要附带资料。

◆申请日在１月～５月、令和７年１月１日没在刈谷市住民登录的

⇒令和７年１月１日住民登录的市町村里的令和７年度所得课税证明书

◆申请日在６月以后、令和８年１月１日没在刈谷市住民登录的

⇒令和８年１月１日住民登录的市町村里的令和7年度所得课税证明书

・4月开始有小学校或者中学校入学予定孩子的保护者

新1年生被认定时，新入学学用品费可成为支給対象。

规定的时间里必须提交申请书。⇒ 提出时间：1月7日～1月30日

即使以上时间没有提交申请，在6月30日前提交申请时、新入学期的学习用品费

1学期分将在9月末支给。

・申请书基本每年都需要提交。

・有不明点、请与学校或者刈谷市教育委员会，学校教育课相谈。


